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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休护理假谁“买单”？
统筹考虑

年满 60岁的父母住院，独生子女可
拥有每年累计不超过 15日的护理假，照
发工资！这一规定在《养老服务条例》公
开征求意见及市人大常委会一审中都引
起了极大的关注。

政协委员们认为，这一规定体现深
圳“民生幸福标杆”的人文关怀，“‘老有
颐养’也要‘子女在旁’！这将提升深圳
对全球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市政协常
委、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房涛为此点赞。

但是点赞之余，委员们也认为该规
定将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难以获得用
人单位支持。

“当前，很多企业因为女性产假期间
要照发工资福利，已经出现育龄女性就
业歧视问题，如果实施独生子女护理假，
工资福利还要企业负担，那么可能会出
现独生子女就业歧视，尤其是独生子女
中的育龄女性，就业会更难！”市政协委
员、宝安区海同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蒋
雷建议，由社保来承担独生子女护理假
期间产生的工资福利，同时，鼓励用人单
位以安排年假、调休的形式支持独生子
女更加方便地照顾父母。

市政协委员、市新联会副会长孙国
瑜则提出，国家因计划生育征收的社会
抚养费，应该调剂回馈到独生子女群体：

“独生子女父母照护等问题，应该由政府
兜底，不应将责任转嫁给企业。”

农工党市委会委员、北京市康达（深
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志合建议由单
位支付给独生子女护理假期间的工资，
在单位支付后由社会保险补偿全部或一
部分。另一方面，非独生子女也会面临
护理老人的问题，希望考虑对非独生子
女也规定一定期间的护理假。

长期护理险
或暂不需企业负担

如何解决失能、高龄老人的护理问
题？《养老服务条例》提出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

市政协委员、深圳报业教育传媒集
团副董事长、总编辑陈励对此表示赞许，
认为要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此次立法
的核心，转变公众的认知，建立政府、企
业、个人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

但委员们也认为，实施长期护理险
不应给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

民革市委会社法委副主任、深圳国
际仲裁院研究处处长何音建议，可参考
现有的 20元重疾险或最近刚推出的深
圳专属医疗险模式，建立个人参加的基
本长期护理保险。

陈励也提出，要对参与长期护理保
险的人群，界定强制和自愿的范围。“深
圳年轻人居多，较早缴费长护险的意愿
不强，企业对新增的这项‘第六险’存在
认识差异；政府也要避免出现日本从 40
岁开始缴交导致资金不足、支付困难的
情况，因此建议结合深圳实际，精算政府
在长期护理保险中的投入，划分强制和
自愿缴交的起缴年龄，并以此可反推个
人和企业合理的缴费比例。”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林汉城回应委
员建议时表示，目前，对于长期护理险的
筹资问题，初步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实现
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筹资
衔接，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

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支撑
让老人活得有尊严

对于老年人而言，除了养老金等收
入外，所拥有的最大财产通常就是自己
所有的房屋。

“如何将房屋沉淀的价值提前释放，
用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同时又能
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居，居住条件和环境
不至于恶化？”市政协委员、广东卓建律

师事务所主任张斌认为，《民法典》新创
设的居住权不仅可以将住宅的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而且可以使住宅的价值与
使用价值分离，使得老年人在保留住宅
居住权的同时，而将住宅的价值变现，增
加自己的现金收益，以更好地满足老年
人养老的需求，从而为“以房养老”提供
法律支持。

张斌建议，将《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制度引入到《养老服务条例》中“有了居
住权制度，老年人登记在他人名下的住
宅也可以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老年人通
过名义所有权人将其住宅抵押给有资质
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依然享有
该房屋的居住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
养老金直至身故，保险公司获得抵押物
的处置权。”

张斌还认为，有了居住权制度，老年
人可以为自己、配偶，甚至保姆设置居住
权，而把住宅所有权分给子女，因居住权
不能继承、不能转让，在老年人过世后会
减少权利纷争。

发展老龄金融业
让养老服务投入可持续

市政协常委、民盟市委会副主委黄
险峰认为，养老服务不仅要发展老龄产
业和老龄服务业，解决服务供给问题，还
需要对老龄产业实体提供金融支持，更
重要的是要解决支付问题和可持续性问
题。因此，需要有长期资本做后盾。

“由政府包揽的方式会重蹈高福利
国家的覆辙，慈善的途径存在不确定
性。”黄险峰表示，深圳作为金融中心，在
老年金融方面应该先行先试，“应实施有
利于发展老龄金融的政策，大力发展老
龄金融业，鼓励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
托、地产等行业提供各种投融资服务产
品方面。”另一方面，黄险峰提出，深圳基
础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企
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的巨额积累，可以带
动开发和深度开发老龄金融产品。“应当
让每个人通过金融体系将资产配置为可
供持续享用的养老服务，将储蓄转化为
投资，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
展。”黄险峰说。

让“不会扫码”的老年人
不被智能化抛弃

扫码出行、扫码预约……当前，许多
智能化便民措施让市民们享受了便捷的
服务。但与此同时，一些缺乏智能化知
识的老年人也面临着不少困惑。

市政协委员、市裕同慈善基金会理
事钟丽梅认为，作为新型示范区，深圳在
立法上要更多地保障老年人的权益，而
老年人的权益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面
对如火如荼的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有一部分老人由于时代的限制，对如何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
适应。因此，应该有针对性的对这些老
人加强必要的智能化知识的指导，尤其
在养老机构和社区可以进行适应性的智
能培训。同时，她呼吁在未来10年到15
年内，在城市民生建设尤其是涉老民生
建设中应遵循双轨制建设原则，“不要让

‘不会扫码’造成老年人出行、生活的困
境，不要让他们产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被边缘化、被抛弃的感觉。”

同样是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房涛则
提出，要保障老人高层次权益。她认为，
深圳作为我国沿海地区新兴发达城市，
其老年人口构成与需求层次与内地其他
城市截然不同，他们的权益保障与服务
要求层次更高、更广泛、更多元。“他们不
仅有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还有诸如意
定监护、遗嘱捐赠、遗产处置与民事信托
公证等社会服务需求。建议系统性设计
与构建老年人的意定监护、遗嘱捐赠、遗
产处置与民事信托公证的政策体系与工
作组织结构，细化不动产、股权等遗产捐
赠工作指引，切实尊重和保障老年人遗
嘱捐赠权利。”

（据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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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座年轻
城市，但是深圳的养老
服务需求也将随着时
间的推移呈现爆发式
增长。

2019 年 8 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明确要求
深圳在先行示范区建
设中要实现“老有颐
养”、构建高水平养老
服 务 体 系 。“ 老 有 颐
养”，是深圳作为先行
示范区必须回应的时
代命题，也是深圳对所
有 老 年 人 的 郑 重 承
诺。长期以来，市政协
十分关注并持续为深
圳养老服务工作献计
出力，并于 2019 年 7 月
启动深圳养老服务立
法协商工作，广泛征求
了市政协各专委会、各
界别和市各民主党派
成员，先后到市民政
局、罗湖、福田、南山、
龙岗等区以及澳门、青
岛、天津等地开展学习
考察，提出了一批修改
意见。

9 月 11 日，市政协
召开关于《深圳经济特
区养老服务条例（立法
协商稿）》（以下简称

《养老服务条例》）制订
专题协商会。委员们
根据调研所得，为深圳

“有备而老”、共同推动
深圳实现“老有颐养”
目标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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